泉州师范学院保卫处工作职责

1、负责学校政治和安全保卫工作，维护学校的稳定。

2、负责校园治安、交通等安全管理工作，配合上级公安机关查处刑事、治安案件。

3、坚持以防为主，制定学校安全责任制，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4、作为学校综治委、治保委的日常办事机构，落实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

5、定期和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安全大检查，落实整改措施。

6、指导、督促各部门安全防范工作，指导重点要害部门和贵重仪器设备管理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

3、负责学校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外事和重要人物的安全保卫工作。

8、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制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

9、管理校内常住户口和暂住人口，配合校对外事办关于校内人员因私、因公去边境和出境的审查工作。

10、负责校内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督促各部门加强易燃、易爆、剧毒、防辐射性物品的管理，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11、开展以防火、防盗、防毒、防自然灾害等为重点的预防治安灾害事故的工作。

12、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档案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

13、完成校领导及协调上级主管部门（综治、公安、教育、消防）临时交办的其他安全保卫工作，开展军警校共建活动。

泉州师范学院保卫处处长岗位职责
1.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主持保卫处全面工作，传达学习贯彻上级文件要求和有关精神，布置各项安全维稳工作。

2.主持制定学校安全维稳工作年度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3.分管治安科，负责做好治安、交通、突发事件前期处置、综治安全、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校园警务中心建设与管理，警校共建、校地联防联控等工作。

4.建立健全安全维稳工作定期分析研判等工作制度和有关安全维稳工作预案，制定保卫处岗位职责，督促、检查岗位职责落实情况。
5.抓好队伍建设，组织政治、法律、业务、技能学习与培训，提高队伍业务能力水平，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6.带领全处保卫人员积极做好安全防范建设、安全管理工作、安全事故处置等，保障校园安全稳定。
7.向校领导请示和汇报工作，提出工作建议，积极当好校领导的助手和参谋。
8.定期主持处务会，研究决定保卫处重大工作事项。
9.认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师生员工中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

10.组织开展校园安全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隐患整改。

11.按照“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督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尽职负责、失职追责”的贯彻落实。
12.完成校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泉州师范学院保卫处副处长岗位职责

1.协助处长做好学校安全维稳工作，当好参谋和助手。
2.分管安全科，负责做好文字和材料处理、文件阅办等办公室业务工作，政保、国保、反奸防谍、人民防线等维稳工作，户籍办理，消防安全，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
3.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协助处长解决和处置安全防范工作方面的问题。

4.协助抓好保卫队伍建设，组织保卫队伍学习业务知识、开展技能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
5.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开展培训和演练。

6.指导各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7.负责消防安全教育和义务消防安全员的组织、管理和训练工作。

8.建立健全学校消防工作档案和消防安全隐患台账。

9.积极完成校领导和处长交办的任务。

保卫处安全科工作职责

1、负责公文、函件等材料的收发、登记、传阅、转送、催办、保管和归档工作。

2、负责处室工作周历的收集、协调、编定和发布。

3、协助处领导贯彻落实各项安全工作任务，协调各科开展工作，并做好工作督查情况的记录、汇总和存档。

4、负责全处人员的考勤，值班、加班统计，负责重大节、假日值班安排和处值班室日常管理。

5、做好会议通知和记录工作，布置和检查督促本处的卫生工作，搞好内务管理。

6、负责全处办公用品的购置、领发、保管工作。

7、负责工作人员年底津贴的测算和报送工作。

8、协助做好与各部门的工作配合和对外协调、联络工作。

9、做好师生来信、来访、来电的接待和办理工作。

10、作为学校消防安全管理的日常办事机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以及上级政府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

11、组织和指导各单位贯彻消防安全法规，完善并督促落实各级安全责任制和防火安全制度。

12、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和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有关部门查处安全责任事故。

13、组织实施对消防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护保养工作，建立消防档案。

14、组织管理和指导各种形式的志愿消防队伍，开展消防演练和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师生员工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15、开展防火、防爆、防盗、防中毒、防破坏、防自然灾害事故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具体负责学校大型活动的消防安全工作。

16、组织实施消防安全检查，制订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提出隐患整改方案，并督促整改。

17、主管学生公寓的消防安全工作。

18、完成处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保卫处治安科工作职责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对学校治安进行管理，维护学校教学、科研、生产、生活、学习、工作的正常秩序，保护学校公共财产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全和秩序保障。

2、受理一般刑事、治安案件，对一般案件依法勘查、取证、询问、调解、处理工作，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侦破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重大灾害事故工作。 
3、加强治安防范的宣传教育，组织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做好“五防 ”工作，减少各类案件发生。 
4、负责校园“110”24小时值班工作；负责门卫、校园巡逻管理检查和保安队的日常管理工作。

5、负责学校节假日、重大活动及敏感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负责校内大型活动的审批工作。

6、负责校园事故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加强校园反恐怖防范工作和应急演练。

7、负责校园内违规悬挂、张贴、散发宣传品行为的监管和制止工作；协同校办、后管处做好校内公共场地使用的审批和管理。
8、负责学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管理和按要求停放工作，负责办理机动车证和临时出入证的工作。
9、负责学校安全保卫的外联工作；配合后渚边防派出所做好驻校综合警务室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10、负责校内居住人口、外来人员、各商业经营户、各建筑、装修施工队伍的治安管理工作。
11、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安全保卫工作任务。

泉州师范学院保卫处人员工作职责

一、治安科蔡晓阳

1、负责、落实治安科工作；

2、协助处领导做好相关文字和材料的处理工作；

3、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二、治安科张三淮
1、配合治安科长落实治安科的工作任务；

2、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三、治安科肖敦明

1、做好夜间的值班工作； 

2、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四、治安科黄孟

1、做好夜间的值班工作； 

2、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五、治安科郭小伟

1、做好夜间的值班工作； 

2、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六、安全科洪国祥

1、做好文字和材料的初步处理工作；

2、做好保卫处网站维护管理、新闻报道、会务工作等；
3、做好信息和材料收集、报送工作；

4、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七、安全科朱春怡

1、做好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工作，对消防安全材料的整理、

建档；

2、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八、安全科崔岩
1、做好消防安全日常检查工作，协助做好对消防安全材料

的整理、建档；

2、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九、安全科许卿
1、负责户籍办理工作；

2、负责出勤、考勤工作；

3、做好保卫处资产管理工作；

4、协助做好会务准备等办公室事务性工作；

5、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十、安全科梁凡
1、协助做好保卫处文件、材料收发，整理及归档工作；

2、协助做好打字、制表等办公室文书工作；

3、完成科、处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